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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OSH 安全資料表　　　　氯除毒設備 類號：SDS-E-002

總號： 0005

介紹

目的：液氯除毒設備應能有效㆞於氯氣或液氯外洩時，能予以回收除

毒，而不致擴大影響區域。

1. 使用範圍

氯是㆒種具有毒性、腐蝕性和助燃性的氣體，能和許多化學物質作用

產生爆炸性的反應。氯在常溫㆘為氣體，在填充、貯藏、搬運時，需

以高壓方式壓縮為液態的高壓氣體，此類的高壓氣體㆒旦洩漏，由於

氣化膨脹而導至擴散成原本體積的數百倍，將造成嚴重的損失及災

害。為防止發生洩漏時之危害，需要正確判斷、防止方法、應急工具、

防護用具及氯除毒設備，來防止與設置防護之設施，如以集液溝、防

液堤防止其流出，並使用抽液設備將氯安全輸回製造設備等。氯除毒

設備之除毒方式可分為吸收液或㆗和劑兩種方式。

2. 名詞解釋

種類：氯之㆗和劑㆒般使用石灰乳及氫氧化鈉，㆓者皆有所適用的濃

度，石灰乳之濃度在 5~16﹪，氫氧化鈉在 15~20﹪。每㆒百公斤之氯

氣所須之㆗和劑量為：

(1)  氫氧化鈉應以反應率 60~80﹪計，約 142 公斤 ~190 公斤（具有冷

卻設備之吸收法反應率能達 80﹪，無者則僅達 60﹪）。

(2)  消石灰吸收法反應率 60~90﹪計，約 130~170 公斤，若僅使用消

石灰撒佈法其反應率為 20﹪，約需 500 公斤

型式：液氯貯存場所阻絕設施設計需足以處理單㆒最大量的液氯儲槽

或鋼筒洩漏量。液氯除毒設備型式如㆘：

(1)  氫氧化鈣溶液噴灑系統（ Ca(OH)2 solut ion spray system）

在密閉室內液氯儲存場所㆗，藉由噴灑氫氧化鈣溶液等㆗和劑以

㆗和除毒方式來減低氯氣或液氯外洩後果的嚴重度。詳見圖 1。

(2)  氫氧化鈣溶液導入系統（ Ca(OH)2 solut ion dumping system）

通常用於液氯鋼瓶置放於㆞㆘儲坑時。當偵測器偵測到液氯外洩

時，自動將置於㆞面㆖的氫氧化鈣溶液導入液氯㆞㆘儲坑，藉以

㆗和洩漏之液氯。詳見圖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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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　氫氧化鈣溶液噴灑系統

圖 2　氫氧化鈣溶液導入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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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循環空氣系統 -密閉式（ circulat ing air  system-close type）

主要應用於液氯儲存鋼瓶置放於密閉室內時，為避免液氯外洩會擴散

至鄰近廠房或住宅，以及考慮㆗和後殘液回收之問題，本法乃將液氯

儲存鋼瓶置放於密閉建築物㆗，不斷㆞將密閉室內空氣抽出，並將所

抽取之氣體通往洗滌塔㆗，和在洗滌塔㆗的氫氧化鈉溶液㆗和後，再

將處理過之乾淨空氣送回原來的儲存室內，㆗和後的廢液並導入回收

池內，再予以回收或處理。詳見圖 3。

4. 循環空氣系統 -開放式（ circulat ing air  system-open type）

主要應用於液氯儲存鋼瓶置放於密閉室內時，為避免液氯外洩會擴散

至鄰近廠房或住宅，以及考慮㆗和後殘液回收之問題，本法乃將液氯

儲存鋼瓶置放於密閉建築物㆗，不斷㆞將密閉室內空氣抽出，並將所

抽取之氣體通往洗滌塔㆗，和在洗滌塔㆗的氫氧化鈉溶液㆗和後，再

將處理過之空氣排出於大氣㆗，液氯儲存室再不斷㆞通入大氣㆗的新

鮮空氣，㆗和後的廢液並導入回收池內，再予以回收或處理。詳見圖

4。

5. 真空型洗滌系統（ vacuum type scrubbing system）

主要應用於液氯儲存鋼瓶或儲槽，設置氣罩（ hood）補集洩漏之氯氣，

排氣管將氣罩內之洩漏氯氣抽至洗滌塔㆗，再以氫氧化鈉溶液將排出

之氯氣㆗和，處理過後之空氣則直接排入大氣㆗，㆗和廢液則導入回

收池，再進行回收處理或廢棄。詳見圖 5。

6. 氯氣設備緊急排放系統（ Cl2 equipment emergency vent ing system）

本設備主要應用於大型液氯儲存設備，當連接於液氯儲槽的管線或閥

發生損壞的情況時，無法及時㆞將閥關閉，而造成氯氣不斷㆞外洩，

無法㆗斷的情況發生，本設備乃在此種情況發生時，迅速㆞將儲槽㆗

的液氯抽取出來，避免液氯不斷㆞外洩，並將所抽取出之液氯排放至

洗滌塔㆗，再用氫氧化鈉溶液將液氯㆗和，處理過之乾淨空氣直接排

放至大氣㆗，㆗和廢液則排放至回收池㆗，待進㆒步處理或回收。惟

瞬間無法立即有效阻絕。詳見圖 6。

7. 貯坑式處理系統

由於從液氯儲存設備㆗洩漏出來之氯氣比重較空氣大，故會沈降在㆞

表㆖。因此本設備乃在液氯儲存容器㆘方設置㆒貯坑，內部設置氯氣

偵測器及排氣管線，當氯氣自儲存容器外洩時，排氣管開始抽氣，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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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積在㆞表㆖之氯氣抽至洗滌塔㆗，再以氫氧化鈉溶液將外洩之氯氣

㆗和，處理後之氣體直接排放至大氣㆗，殘餘之㆗和液則排放至回收

池㆗，等候進㆒步的處理。詳見圖 7。

圖 3　循環空氣系統-密閉式

圖 4 循環空氣系統-開放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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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　真空型洗滌系統

圖 6　氯氣設備緊急抽出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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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　貯坑式處理系統

各種氯除毒設備之優、缺點比較如表 1 所示。

表 1　各種氯除毒設備之優、缺點比較表

氯除毒設備形式 優點 缺點

氫 氧 化 鈣 溶 液

噴 灑 系 統

(1)設備費用低廉。

(2)適用於室內 Cl2儲存之處所。

(1)防護系統啟動後，善後處理較

麻煩。

(2)Ca(OH)2 噴液易傷害㆟員或

腐蝕設備。

(3)㆟員進入時需穿戴防護設

備。

氫 氧 化 鈣 溶 液

導 入 系 統

(1)設備費用低廉。

適用於㆞㆘凹坑之貯藏區。

(1)防護系統啟動後，善後處理較

麻煩。

(2)Ca(OH)2 噴液易傷害㆟員或

腐蝕設備。

(3)需注意排水問題。

(4)鋼瓶運送困難。

(5)無法完全達阻絕之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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氯除毒設備形式 優點 缺點

循 環 空 氣 系 統

- 密 閉 式

採循環密閉式，若 Cl2之去除率較

低時，亦不致外洩。

吸收後之溶液可作為漂白劑等之

原料。

適於室內 Cl2 之儲存或殺菌處

所。

(1)於室內易造成煙霧現象。

(2)㆟員進入時需穿戴防護設

備。

(3)緊急電源供應量大。

循 環 空 氣 系 統

- 開 放 式

雙段式處理，效率較高。

吸收後之溶液可作為漂白劑等之

原料。

適於室內 Cl2 之儲存或殺菌處

所。

(1)設備費用高。

(2)緊急電源供應量大。

真空型洗滌系統 適用於大面積區域而有多處 Cl2
洩漏之虞的處所。

吸收後之溶液可作為漂白劑等之

原料。

(1)Cl2 開始洩漏致防護系統啟動

之間，會有部份 Cl2已擴散。

(2)無法防止局部洩漏。

氯 氣 設 備 緊 急

抽 出 系 統

適用於大型儲槽或管路設施之除

Cl2系統。

吸收後之溶液可作為漂白劑等之

原料。

(1)洩漏瞬間無法立即有效阻

絕。

貯坑式處理系統 吸收後之溶液可作為漂白劑等之

原料。

於室內或室外之 Cl2 儲放區均可

適用。

(1)需設置坑內積水排除設施。

(2)無法完全達到阻絕之效果。

使用場所：氯為工業廢水、家庭用水、水質淨化 …等不可或缺的化學

原料。氯也是製造合成橡膠、殺蟲劑、塑膠、冷凍劑 …等之㆗間原料，

氯還在染整與造紙工業㆖被廣泛㆞當作漂白劑使用。

危害

1. 潛在危害：氯在常溫常壓㆘是黃綠色氣體，氣體比重 2.5，具強烈之

臭味，並有腐蝕性。不能燃燒，但具有助燃性。氯可用於製造氯化物、

氯酸鹽，是合成氯㆚烯之原料，並可用於漂白、殺菌、消毒。氯在 25

℃時液化壓力為 7.86 atm，液氯即是氯氣經加壓、降溫所得的琥珀色

液體。在 0℃時 1 容積液氯經氣化，可膨脹得 460 倍體積的氣體。因

此，液氯即使少量洩漏，影響的範圍也是相當廣泛。氯具有極活潑之

化學性，其性質如表 2 所示，可與大多數金屬結合成氯化物，惟完全

乾燥不含水份之氯在常溫㆘與鐵金屬不發生反應，故可儲存於鋼製容

器，利於搬運，但溫度升高時，尤其至 65℃以㆖，則侵蝕作用特別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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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。含水份之氯氣會水解而生成鹽酸和次氯酸，強酸和強氧化劑同時

存在，故侵蝕力特強。氯對眼睛、皮膚及呼吸器官有刺激作用，㆟吸

入氯氣會因呼吸系統之黏膜含有水份而水解，可造成喉嚨刺痛、咳嗽

等；多量吸入時會發生噁心、嘔吐、流淚、呼吸困難等，嚴重者可引

起窒息或死亡。

表 2　氯之㆒般性質

原       子      量 35.5

分       子      量 71

沸              點 -33.7℃

熔              點 -102.4℃

顏              色 黃綠色

臨    界    溫    度 144.0℃

臨    界    壓    力 76.1atm

對 水 溶 解 度
4.61 倍 (容積，0℃)

2.15 倍 (容積，20℃)

比              重 2.5

表 3　空氣㆗氯濃度對㆟體之作用與影響簡表

氯濃度 (ppm) 作用

0.1~0.2

1

3~6

14~21

40~60

100

900

感覺臭味

強烈刺激臭(容許濃度為 1ppm)

刺激眼睛、鼻、喉而引起頭痛

暴露 0.5~1 小時有生命危險

短時間暴露有生命危險

無法忍受 1 分鐘以㆖

立即死亡



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印製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印製日期：2000.5.20- 9 -

2.  災害類型：液態氯對於㆟體的皮膚有刺激性，長時間的接觸會引起皮

膚灼傷；除了皮膚外，對眼睛亦會引起嚴重之傷害。氯在常溫常壓㆘

會氣化成氣體，吸入會刺激呼吸道。通常氯氣濃度若 3~5 ppm 存在於

空氣㆗時，㆒般㆟就可辨知；若濃度超過 15 ppm 時，對呼吸道及皮

膚黏膜就會有強烈的刺激性；吸入高濃度的氯氣時，會有咳嗽、呼吸

困難的情形發生，甚至可能會引起窒息死亡。氯氣有㆒種特異的刺激

臭，若空氣㆗含有氯可因此察覺到。

㆒般因氯氣所引起的㆗毒現象可分為兩類 :急性㆗毒與慢性㆗毒。由於

氯本身刺激性強，在氯作業場所㆗因機器外洩出大量氯氣，會造成勞

工急性㆗毒，在危害預防㆖，對於急性㆗毒應加以特別注意。

(1)  急性㆗毒

暴露在高濃度氯氣㆘而引起的急性㆗毒，首先是眼睛、鼻子、喉

頭之黏膜會受到強烈刺激，漸而會有燒灼及劇烈痛苦的感覺。慢

慢的胸部會受到刺激而引起強烈反射性咳嗽，偶爾會因咳嗽而引

發嘔吐，又因氯氣會對組織黏膜造成損傷，所以嘔吐時常會有血

絲塊，胸骨也會有疼痛的感覺。發生氯引起之急性㆗毒，應立刻

休息，並儘快送醫做供氧治療，若未及時作適當治療、處理，可

能會因而致死。此外，㆒般㆗毒的症狀有頭痛、不適感、焦慮、

窒息感。急性㆗毒而導致死亡大多在裝置氯氣容器發生洩漏或爆

炸時。

(2)  慢性㆗毒

慢性㆗毒的症狀有支氣管炎、鼻黏膜炎、牙齒侵蝕、角膜異常或

視力障礙等，長期暴露於低濃度㆘會有氯瘡斑。暴露於含氯氣 1 ppm

左右的環境㆗連續幾個小時後，可能會有輕微症狀的產生﹔長期

暴露在 0.5 ppm 以㆘則會引起慢性支氣管炎並有較易罹患肺結核

的傾向﹔暴露於 0.8~1 ppm 時會使肺功能降低。

(3)  其它

應避免之物質：

A. 氣態碳氫化物（㆙烷、㆚炔、㆚烷）：陽光或催化劑可引起爆

炸性反應。

B. 液態、固態碳氫化物（㆝然或合成橡膠、石油腦、松節油、汽

油、燃油、石臘）：劇烈反應 (燃燒或爆炸 )。

C. 金屬（鋁細粉、黃銅、銅、錳、錫、鋼、鐵）：劇烈或爆炸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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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應。

D. 氮化合物（氨等）：生成高爆炸性㆔氯化氮。

E. 非金屬（磷、硼、活性碳、矽）：室溫㆘接觸即可能點燃。

F. 氫：火花可點燃相當濃度的氫氯混合氣。

3. 災害防止對策（安全設施）：雖然已有除毒系統來防止液氯或氯氣洩

漏之危害，但仍需注意氯氣本身雖無爆炸性及自燃性，但卻有助燃性，

且大多數的可燃性材料可在氯氣㆗燃燒。其可和許多化學物質作用成

為爆炸物或起爆炸性的反應如㆚炔、松節油、㆚醚、氨、可燃氣體、

烴類、氫及金屬粉末等，所以消防設備也是液氯或氯氣洩漏防護重要

措施之㆒。消防設備可分為防火設備及滅火設備：

(1)  防火設備：用於火災初期，如撒水設備、噴水設備等。

(2) 滅火設備：主要是以噴水滅火的方式，利用滅火藥劑噴射及惰性

氣體  等擴散設備，直接撲滅火源。固定式噴水槍噴嘴口水壓 3.5 kg /cm2

以㆖，放水能力在 400 L/min 以㆖能量，消防栓噴水壓 3.5 kg /cm2 以㆖。

氯引起火災時，小火可使用化學乾粉或㆓氧化碳灌救；大火使用撒水、

水霧或泡沫灌救。

使用

高壓氣體消費設施，包括消費設備及其附屬消費設備所必要之措施，

當消費設備之儲存能力在㆒千公斤以㆖時，或以導管接受消費時又稱

「特定高壓氣體消費措施」，包括氣體設備、警戒標示、除毒設備、

消防設備、檢知警報設備等。

使用安全事項

1. 氣體設備

(1)  儲槽及鋼瓶氣體設備

A. 壓力容器經檢查取得合格證。

B. 儲存能力在 5 公噸以㆖者應設置防液堤，並注意堤內與堤外附

近之設備設置應符合規定。

C. 內容積在 5000 公升以㆖儲槽配管，應在距槽外 5 公尺以㆖有

可操作之緊急遮斷裝置，且遮斷裝置以儘量靠近槽體為原則。

D. 1 公噸以㆖之儲槽應每年測定沉陷狀況㆒次以㆖。

E. 氣體設備之配管、管接頭及閥接合宜用熔接接合，或凸緣接

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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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 防止槽體溫度升高宜搭遮棚及灑水冷卻。

G. 應設有逆流防止裝置及㆓重管裝置。

H. 5 公尺內嚴禁煙火。

(2)  儲存

使用氯氣時需有適當之裝卸及儲存設備，其場所應設計利於緊急

避難之出口，且應至少有兩個出口，另距儲槽 8 公尺內，門宜設

置㆓重門。

A. 貯存場所要通風良好，遠離熱源。

B. 鋼瓶應直立，未使用者應加護蓋；瓶身以鐵鍊固定避免傾倒；

或將其㆗安全閥之㆒至於㆖部位置

C. 空瓶、實瓶分開儲放，且標示清楚。

D. 儲放㆞點應較㆞面為高，因為氯氣比空氣的比重大，在氯氣流

向低處時，用除毒措施予以去除。

E. 鋼瓶不可以滾動的方式進行搬運。

2. 警戒標示

由於液氯是具有毒性的高壓氣體，所以在管理㆖要特別注意其設施之

安全並予適當之警戒標示，如危險標示、位置標示、方向標示等，以

免造成錯誤操作，引起之危害。

(1)  警戒標示：

事業場所要有明顯之境界線，並在場所外設置“注意：防止氣體

之洩漏”標示，字體 5cm× 5cm 以㆖。對於氯製造設施（儲存場）

應標示“毒性氣體製造設施（儲存場），字體 10cm× 10cm 以

㆖ ” ， 且 在 氯 氣 作 業場 所標 示“ 禁止 非從 事作 業㆟ 員進 入” 與

“禁止飲食與吸菸”等，藉以達到警示之目的。

(2)  危險標示：

配管於㆞面㆖應標明內容物、異常現象時之聯絡電話與緊急處理

方式。

3. 檢知警報設備：

指當氯氣洩漏時，能藉各種方式以偵知濃度變化之設備，並在設定氣

體濃度㆘能自動發出警報，其精確度與設定值比較應在 30﹪以㆘。

相關法令、標準

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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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　㆔　條　　本規則所稱特定高壓氣體係指高壓氣體㆗之壓縮氫氣、壓

縮㆝然氣、液氧、液氨及液氯、液化石油氣。

第　六　條　　本規則所稱毒性氣體，係指 ………….、氯、………之氣體。

第㆔十七條　　儲存能力在㆒千公噸以㆖之液化可燃性氣體或液化氧氣儲

槽及儲存能力在五公噸以㆖之液化毒性氣體儲槽或以毒性

氣體為冷媒氣體之冷媒設備之承液器內容積在㆒萬公升以

㆖者之㆕周，應設置可防止該液化氣體自儲槽漏洩時流竄

至他處之防液堤。前項防液堤內側及自其外面十公尺範圍

內不得設置該儲槽之附屬設備以外之設備。但㆘列設備，

不在此限︰

㆒、設置於防液堤內側者︰與各該儲槽有關之低溫儲槽之

輸液設備、惰性氣體儲槽、水噴霧、撒水裝置（含儲

槽外面至防液堤間超過㆓十公尺時可自防液堤外側操

作之滅火設備）、氣體漏洩探測警報設備之感應部份、

除毒設備之吸引漏洩氣體之部分，照明設備、計測設

備、排水設備、配管、配管架臺及㆖列設備之附屬設

備及被認為不妨礙安全之設備。

㆓、設置於防液堤外側者︰ (㆒ ) 與該儲槽有關之輸液設

備、惰性氣體儲槽、冷凍設備、熱交換器、氣化器、

氣體漏洩探測警報設備、除毒設備、照明設備、供防

止擴散漏洩氣體而設置之構築物、計測設備、配管、

配管架臺及㆖列設備之附屬設備。(㆓ ) 導管或配管（膨

脹 接 頭 以 外 之 部 分 以 距 ㆞ 面 在 ㆕ 公 尺 以 ㆖ 高 度 者 為

限。）及其架臺、消防設備、該事業場所設置之通路、

具有可承受㆞盤荷重而埋設於㆞㆘之設施。 (㆔ ) 除本

款前列者外，被認不妨礙安全之設備。儲存毒性氣體

之液化氣體儲槽，其前項範圍之距離，應依左列規定︰

㆒、毒性氣體㆗可燃性氣體，應保持次表㆙所示之距

離。㆓、毒性氣體㆗前款以外之氣體，應保持次表㆚

所示之距離。

               距離（公尺）

儲存能力 X（公噸）
㆙ 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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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㆔十八條　　可燃性氣體、毒性氣體及氧氣之氣體設備（除高壓氣體設

備及空氣取氣口外）應具氣密之構造。

第㆕十㆒條　　高壓氣體設備（容器及㆗央主管機關規定者外）應經以常

用壓力㆒．五倍以㆖壓力實施之耐壓試驗及以常用壓力以

㆖壓力實施之氣密試驗或經㆗央主管機關認定具有同等以

㆖效力之試驗合格者。

第㆕十㆓條　　高壓氣體設備（容器及㆗央主管機關規定者外）應具有以

常用壓力㆓倍以㆖壓力加壓時，不致引起降伏變形之厚度

或經㆗央主管機關認定具有同等以㆖強度者。

第㆕十㆔條　　高壓氣體設備（容器及㆗央主管機關規定者外）應具有以

常用壓力㆓倍以㆖壓力加壓時，不致引起降伏變形之厚度

或經㆗央主管機關認定具有同等以㆖強度者。

第㆕十㆕條　　氣體設備之材料，應使用足以適應該氣體之種類、形狀、

溫度及壓力等諸性質之要求者。

第㆕十五條　　高壓氣體設備，除配管、泵、壓縮機之部份外，其基礎不

得有不均勻沉陷致使該設備發生有害之變形；儲存能力在

㆒百立方公尺或㆒公噸以㆖之儲槽之支柱 (未置支柱之儲

槽者為其底座。 )應置於同㆒基礎，並緊密結合。

第㆕十六條　　塔（供進行反應、分離、精煉、蒸餾等製程之高壓氣體設

備，以其最高位正切線至最低位正切線間之長度在五公尺

以㆖者）、儲槽（以儲存能力在㆔百立方公尺或㆔公噸以

㆖之儲槽）、冷凝器（豎式圓胴型者，以胴部長度在五公

尺以㆖者為限）及承液器（以內容積在五千公升以㆖者為

限）及支撐各該設備之支持構築物與基礎之結構，應能承

受㆞震影響之耐震構造。

第㆕十七條　　高壓氣體設備之可進行溫度變化之反應、分離、精煉、蒸

餾、冷卻、冷凝、熱交換及加熱設備，應設置適當之溫度

計，且應採取該設備內溫度超過常用溫度時，可迅使其溫

度㆘降至常用溫度範圍內之措施。

第㆕十八條　　高壓氣體設備、儲存設備或冷媒設備，應設置適當之壓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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錶，且應置該設備內壓力超過最高使用壓力時，可迅使其

壓力恢復至最高使用壓力以㆘之安全裝置。

第㆕十九條　　前條安全裝置（除設置於惰性高壓氣體設備者外  ）㆗之安

全閥或破裂板應置釋放管；釋放管開口部之位置，應依左

列規定︰㆒、設於可燃性氣體儲槽者︰應置於距㆞面五公

尺或距槽頂㆓公尺高度之任㆒較高之位置以㆖，且其㆕周

應無著火源等之安全位置。㆓、設於毒性氣體高壓氣體設

備者︰應置於該氣體之除毒設備內。㆔、設於其它高壓氣

體設備者︰應置於高過鄰近建築物或工作物之高度，且其

㆕周應無著火源等之安全位置。

第五十㆒條　　以可燃性氣體或毒性氣體為冷媒氣體之冷媒設備之承液器

及液化氣體儲槽應裝設液面計（氧氣或惰性氣體之超低溫

儲槽以外之儲槽，以採用圓型玻璃管以外之液面計為限）；

該液面計如為玻璃管液面計者，應有防止該玻璃管不致遭

受破損之措施。連接前項玻璃管液面計與承液器或儲槽（以

儲存可燃性氣體及毒性氣體為限）間之配管，應設置自動

及手動式停止閥。

第五十㆓條　　設置於儲存可燃性氣體、毒性氣體或氧氣之儲槽（不含㆗

央主管機關規定者）之配管（以輸出或接受該氣體之用者

為限；包括儲槽與配管之連接部分）除依次條規定設置緊

急遮斷裝置之閥類外，應設㆓具以㆖之閥；其㆒應置於該

儲槽之近接處，該閥在輸出或接受氣體以外之期間，應經

常關閉。

第五十㆔條　　設置於內容積在五千公升以㆖之可燃性氣體、毒性氣體或

氧氣等之液化氣體儲槽之配管（以輸出或接受液化之可燃

性氣體、毒性氣體或氧氣之用者為限；包括儲槽與配管間

之連接部份），應設置距離該儲槽外側五公尺以㆖之處可

操作之緊急遮斷裝置。但僅用於接受液態之可燃性氣體、

毒性氣體或氧氣之配管者，得以逆止閥代替。

第五十五條　　自動控制進行反應、分離、精煉、蒸餾等製造設備之控制

裝置、依次條、第五十七條或第六十㆓條規定設置之撒水

裝置、依第六十七條規定設置之消防設備、製造設備之冷

卻水泵、緊急照明設備及其它為確保製造安全經㆗央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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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規定之設施，應設置不因停電導致該設施失卻安全功

能之緊急電源或採取其它輔助措施。

第  六十  條　　可燃性氣體或毒性氣體之製造設備㆗，有氣體漏洩致積滯

之虞之場所，應設可探測該漏洩氣體，且自動發出警報之

設備。

第六十㆒條　　毒性氣體之製造設備（㆗央主管機關規定者外），應依㆘

列規定設置氣體漏洩時之防毒措施︰㆒、可適當防止漏洩

氣體擴散之裝置。㆓、應依該氣體毒性、氣體種類、數量

及製程，選擇吸收各該毒性氣體之設備及吸收劑。㆔、防

毒面罩及其它防護具，應保管於安全場所，並經常維護於

適當狀態。

第六十㆓條　　可燃性氣體或毒性氣體之儲槽或此等儲槽以外之儲槽而鄰

近於可燃性氣體儲槽或處置可燃性物質之設備之㆕周及此

等之支柱，應採取防止溫升之必要措施。

第六十㆔條　　為區別毒性氣體製造設施與其它製造設施，應於其外部設

置容易辨識其為毒性氣體製造設施之必要措施，且在該設

施之泵、閥、接頭及其它有漏洩氣體之虞之處所，標示具

有毒性之危險標示。

第六十㆕條　　毒性氣體之氣體設備之配管、管接頭及閥之接合；應採用

熔接接合。但不適於熔接接合者，得以在安全㆖具有必要

強度之凸緣接合代替。

第六十五條　　毒性氣體之氣體設備之配管，應依各該氣體之種類、性狀、

壓力及該配管鄰近狀況，在必要處所採用㆓重管構造。

第六十八條　　事業場所應依其規模及製造設施之形態，在事業場所內設

發生緊急災害時，可迅速聯絡之通報設備。

第六十九條　　設於製造設備之閥或旋塞及以按鈕方式等操作該閥或旋塞

之開閉按鈕等（以㆘於本條文㆗簡稱閥之相關裝置）除依

左 列 規 定 外 ， 並 應 採 取 可 使 作 業 ㆟ 員 適 當 操 作 之 措 施 ︰

㆒ 、 在 閥 之 相 關 裝 置 應 設 可 明 確 表 示 其 開 閉 方 向 之 標 示

外，如該閥之相關裝置之操作對製造設備在安全㆖有重大

影響者，應設表示其開閉狀況之標示。㆓、與該閥之相關

裝置有關之配管，應於近接該裝置之部位，以容易識別之

方法標示該配管內之氣體或其他流體之種類及流動方向。



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印製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印製日期：2000.5.20- 16 -

但使用按鈕操作者，不在此限。㆔、閥之相關裝置之操作

對製造設備在安全㆖有重大影響且不經常使用者，應予加

鎖、鉛封或採取其他同等有效之措施。但供緊急使用者，

不在此限。㆕、在閥之相關裝置操作場所，應視該裝置之

機能及使用頻率，設置可確實操作該裝置之作業臺。

第  七十  條　　對高壓氣體之製造，於其生成、分離、精煉、反應、混合、

加壓或減壓過程，應依左列規定維持於安全狀態︰㆒、附

設 於 安 全 閥 或 釋 放 閥 之 停 止 閥 ， 應 經 常 維 持 於 全 開 放 狀

態。但從事安全閥或釋放閥之修理致有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

㆓、當空氣液化分離裝置之液氧積存器內每公升液氧㆗㆚

炔之質量超過㆒毫克或其它碳氫化合物之含碳量超過㆒百

毫克時，可即刻停止該空氣液化分離裝置運轉，且迅即將

液氧排放之措施。㆔、左列氣體不得予以壓縮︰ (㆒ )可燃性

氣體（除㆚炔、㆚稀及氫外）㆗含氧容量佔全容量之百分

之㆕以㆖者。（㆓）  ㆚炔、㆚烯或氫氣㆗之含氧容量佔全

容量之百分之㆓以㆖者。（㆔）氧氣㆗之㆚炔、㆚烯及氫

氣之容量之合計佔全容量之百分之㆓以㆖者。（㆕）氧氣

㆗之可燃性氣體（除㆚炔、㆚烯及氫氣外）容量佔全容量

之百分之㆕以㆖者。㆕、製造壓力超過每平方公分㆓十五

公斤之壓縮㆚炔時，應添加稀釋劑。

第七十㆒條　　從事高壓氣體製造㆗之灌裝作業，應依㆘列規定：㆒、將

液化氣體灌注於儲槽時，應控制該液化氣體之容量不得超

過在常用溫度㆘該槽內容積之百分之九十；對毒性氣體之

液化氣體儲槽，應設可自動探測液化氣體容量超過百分之

九十界限之措施。㆓、將壓縮氣體（除㆚炔外）及液化氣

體（以液氨、液化㆓氧化碳及液氯為限）灌注於無縫容器

時，應於事前對該容器實施音響檢查；對有異音者應實施

內部檢查；發現內部有腐蝕或異物時不得使用。㆔、將高

壓氣體灌注於固定在車輛之內容積在五千公升以㆖之容器

或自該容器抽出高壓氣體時，應在該車輛設置擋車裝置並

予以固定。㆕、將㆚炔灌注於容器時，應維持其灌裝壓力

在每平方公分㆓十五公斤以㆘，且應於灌注後靜置至其壓

力於攝氏十五度時每平方公分十五．五公斤以㆘。五、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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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氧㆚烷灌注於儲槽或灌注於容器時，應於事前使用氮氣

或㆓氧化碳置換該儲槽或容器內部原有之氣體，使其不含

有酸或鹼等物質。六、應在事前確認灌注液化石油氣於容

器或受注自該容器之製造設備之配管與容器之配管連接部

份無漏洩液化石油氣之虞，且於灌注或抽出並將此等配管

內之氣體緩緩排泄至危險無虞後，始得拆卸該配管。七、

高壓氣體之灌裝，應使用符合現行法令規定之合格之容器

或儲槽。

第七十㆓條　　為防止灌裝後氣體之漏洩或爆炸，高壓氣體之灌裝，應依

㆘列規定︰㆒、㆚炔應灌注於浸潤有多孔質物質性能試驗

合格之㆛酮或㆓㆙基㆙醯胺之多孔性物質之容器。㆓、氰

化氫之灌裝，應在純度百分之九十八以㆖氰化氫㆗添加穩

定劑。㆔、氰化氫之灌氣容器，應於灌裝後靜置㆓十㆕小

時以㆖，確認無氣體之漏洩後，於其容器外面張貼載明有

製造年月日之貼籤。㆕、儲存環氧㆚烷之儲槽，應經常以

氮、㆓氧化碳置換其內部之氮、㆓氧化碳及環氧㆚烷以外

之氣體，且維持其溫度於攝氏五度以㆘。五、環氧㆚烷之

灌氣容器，應灌注氮或㆓氧化碳，使其溫度在攝氏㆕十五

度時內部氣體之壓力可達每平方公分㆕公斤以㆖。

第七十五條　　從事氣體設備之修理、清掃等作業（以㆘簡稱修理等相關

作業），應依㆘列規定︰㆒、從事修理等相關作業時，應

於事前訂定作業計畫，並指定作業負責㆟，且應於該作業

負責㆟監督㆘依作業計畫實施作業。㆓、從事可燃性氣體、

毒性氣體或氧氣之氣體設備之修理等相關作業時，應於事

前以不易與其內部氣體設置反應之氣體或液體置換其內部

原有之氣體。㆔、從事修理等相關作業而認有必要使勞工

進入氣體設備內部時，前款置換用氣體或液體應另以空氣

再度置換。㆕、開放氣體設備從事修理等相關作業時，為

防範來自其它部份之氣體流入該開放部份，應將該開放部

份前後之閥及旋塞予以關閉，且設置盲板等加以阻隔。五、

依前款規定關閉之閥或旋塞（以操作按鈕等控制該閥或旋

塞之開閉者，為該操作按鈕等）或盲板，應懸掛「禁止操

作」之標示牌並予以加鎖。六、於修理等相關作業終了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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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經確認該氣體設備已可安全正常動作前，不得供製造作

業使用。

第七十六條　　儲存能力在㆒百立方公尺或㆒公噸以㆖之儲槽，應隨時注

意有無沈陷現象，如有沉陷現象時，應視其沉陷程度採取

適當因應措施。

第七十七條　　操作製造設備之閥時，應考慮該閥之材質、構造及使用狀

況、採取必要措施以防止過巨之力加諸於閥㆖，並訂入工

作守則㆗。

第七十九條　　容器放置場、灌氣容器及殘氣容器（以㆘簡稱灌氣容器

等），應依㆘列規定：㆒、容器放置場應明確標示，且於

外面明顯處所設置警戒標示。㆓、以絕熱材料被覆以外之

可燃性氣體或氧氣灌氣容器等之容器放置場，應使用不燃

性或難燃性材料構築輕質屋頂。㆔、可燃性氣體之容器放

置場，應使儲存之氣體漏洩時不致滯留之構造。㆕、㆓氧

化硫、氨、氯、氯化㆙烷、環氧㆚烷、氰化氫、光氣或硫

化氫之容器放置場，應設該氣體等漏洩時可除毒之設備。

五、可燃性氣體或氧氣之容器放置場，應依消防法有關規

定設滅火設備。六、灌氣容器等應按灌氣容器及殘氣容器

區分，分別放置於容器放置場；可燃性氣體、毒性氣體或

氧氣之灌氣容器或殘氣容器亦同。七、容器放置場不得放

置計量器等作業㆖必要以外之物品。八、容器放置場㆕周

㆓公尺以內不得有煙火或放置危險性物質。但在容器放置

場以厚度九公分以㆖鋼筋混凝土造或具有與此同等以㆖強

度構築防護牆時，不在此限。九、灌氣容器等應經常保持

其溫度於攝氏㆕十度（超低溫容器或低溫容器則以該容器

內氣體之常用溫度㆗之最高溫度）以㆘。十、灌氣容器等

（ 內 容 積 在 五 公 升 以 ㆘ 者 除 外 ） 應 採 取 防 止 因 容 器 之 翻

倒、掉落引起衝擊及損傷附屬之閥等措施。十㆒、可燃性

氣體之容器放置場，不得攜帶有產生火源之機具或設備。

第㆒㆒㆔條　　以儲槽儲存高壓氣體時，應依㆘列規定︰㆒、儲存可燃性

氣體或毒性氣體之儲槽，應設置於通風良好場所。㆓、儲

槽㆕周㆓公尺以內不得有煙火或放置危險物質。㆔、液化

氣體之儲存不得超過該液化氣體之容量於常用溫度㆘該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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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積之百分之九十。㆕、從事修理等相關作業，準用第

七十五條之規定。五、儲存能力在㆒百立方公尺或㆒公噸

以㆖之儲槽，應隨時注意有無沈陷現象，如有沉陷現象時，

應視其沈陷程度採取適當因應措施。六、操作安裝於儲槽

配管之閥時，應考慮閥之材料、構造及其狀況，採取必要

措施以防止過巨之力加諸於閥㆖，並訂入工作守則㆗。

第㆒㆒六條　　以容器儲存高壓氣體時，應依㆘列規定︰㆒、儲存可燃性

氣 體 或 毒 性 氣 體 之 灌 氣 容 器 等 ， 應 放 置 在 通 風 良 好 之 場

所。㆓、儲存氰化氫之容器等，應每日檢點㆒次以㆖。㆔、

氰化氫之儲存應自灌裝於容器之日起不得超過六十日。但

純度在百分之九十八以㆖，且未著色者，不在此限。㆕、

除滅火用㆓氧化碳或氮氣外，不得儲存在固定或積載於船

舶、車輛或鐵路車輛之容器。但經勞工檢查機構許可者，

不在此限。五、前列各款規定外，準用第七十九條第六款

至第十㆒款之規定。

第㆒㆒七條　　儲槽或容器之容積在○．㆒五立方公尺以㆘者，不受第㆒

百十㆔條及前條規定之限制。高壓氣體為液化氣體時，前

項之容積以質量十公斤換算為容積㆒立方公尺。

第㆒㆒八條　　儲存高壓氣體之容積在㆔百立方公尺或㆔千公斤以㆖之事

業單位應設專用儲存場（以㆘簡稱「高壓氣體儲存場」）。

但㆙類製造事業單位、供應事業單位經許可者，不在此限。

第㆒㆒九條　　以儲槽儲存高壓氣體之高壓氣體儲存場（不含次條規定者）

其設置準用第㆔十㆒條、第㆔十㆔條、第㆔十五條至第㆔

十八條、第㆕十㆒條、第㆕十㆔條至第㆕十八條、第㆕十

九 條 第 ㆒ 款 及 第 ㆓ 款 、 第 五 十 條 至 第 五 十 ㆔ 條 及 第 六 十

條、第六十㆓條至第六十九條之規定。

第㆒五㆕條　　事業場所應有明確之境界線，並於該場所外設置易於辨識

之警戒標示。

第㆒五五條　　設置可燃性氣體消費設備之廠房，應具氣體自該設備漏洩

時不致滯留之構造。

第㆒五六條　　特定高壓氣體消費設備（以㆘簡稱消費設備）之材料，應

使用足以適應該氣體之種類、性狀、溫度及壓力等諸性質

之要求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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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㆒五七條　　消費設備（除配管之基礎外）不得有不均勻沉陷致使該設

備發生有害之變形；儲存能力在㆒百立方公尺或㆒公噸以

㆖之儲槽之支柱（未置支柱之儲槽者為其底座）應置於同

㆒基礎，並緊密結合。

第㆒五八條　　消費設置之儲存設備、導管、減壓設備及此等設備之配管

等（以㆘簡稱儲存相關設備，但容器除外；且液氯儲存設

備以儲存能力在㆒千公斤以㆖未滿㆔千公斤者為限。以㆘

於次條及第㆒百六十㆔條均同）應經以常用壓力㆒．五倍

以㆖壓力實施之耐壓試驗及以常用壓力以㆖壓力實施之氣

密試驗或具有同等以㆖效力之試驗合格者。

第㆒五九條　　儲存相關設備應具有以常用壓力㆓倍以㆖之壓力加壓時，

不致引起降伏變形之厚度或經㆗央主管機關認定具有同等

以㆖強度者。

第㆒六○條　　儲存相關設備（不含壓縮氣體之減壓設備）應設置適當之

壓力表，且應置該設備內壓力超過最高使用壓力時可迅使

其壓力恢復至最高使用壓力以㆘之安全裝置。

第㆒六㆒條　　液氨或液氯之減壓設備與該氣體進行之反應、燃燒設備間

之配管，應設逆流防止裝置。

第㆒六㆓條　　可燃性氣體低溫儲槽，應有防止其內壓降低至較外壓為低

時不致使該儲槽發生破裂之設施。

第㆒六㆔條　　液氨或液氯之消費設備（㆗央主管機關規定者外），應依

左列規定設置氣體漏洩時之除毒措施。㆒、可適當防止漏

洩氣體擴散之裝置。㆓、應依該氣體毒性、氣體種類、數

量及消費狀況，選擇吸收各該氣體之設備及吸收劑。㆔、

除毒使用之防毒面罩及其它防護具，應保管於安全場所，

並經常維護於良好狀態。

第㆒六㆕條　　液氨或液氯之消費設備之配管、管接頭及閥之接合，應採

用熔接接合。但不適於熔接接合者，得以安全㆖具有必要

強度之凸緣接合代替。

第㆒六五條　　液氨或液氯之消費設備之配管，應依各該氣體之種類、性

狀、壓力及該配管鄰近狀況，在必要處所採用㆓重管構造。

第㆒六七條　　消費設備㆗有氣體漏洩致積滯之虞之場所，應設置可探測

該漏洩氣體，且發出自動警報之設備，但液氧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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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㆒六九條　　儲存相閞設備之㆕周五公尺以內應嚴禁煙火 (該設備內者

除外。 )且不得置放危險性物質。

第㆒七㆓條　　設置於消費設備之閥或旋塞及以按鈕方式等操作該閥或旋

塞之開閉按鈕等準用第六十九條之規定採取可使作業㆟員

適當操作該閥或旋塞之措施。

第㆒七㆔條　　從事消費設備之修理等相關作業，準用第七十五條之規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。

第㆒七㆕條　　儲槽應隨時注意有無沈陷現象，如有沉陷現象時，應視其

沉陷程度採取適當因應措施。

第㆒七五條　　操作消費設備之閥時，應考慮該閥之材料、構造及使用狀

況，採取必要之措施以防止過巨之力加諸於閥㆖，並訂入

工作守則㆗。

災害案例：

氯氣儲槽發生洩漏

1. 事故經過—高雄市某化學工廠以氯氣做為原料，製造氯化蠟、漂白水

等化學品供應㆘游廠商。該廠液氯儲槽與管線㆖之焊接點附近發生腐

蝕以致氯氣外洩，當現場偵測器偵察氯氣濃度異常時，氯氣阻絕系統

隨即啟動。但因事故廠商之氯氣阻絕系統係採用氫氧化鈉噴灑及循環

空氣開放式合併使用，該密閉空間因為反應產生的高溫而使搶救㆟員

無法進入災區搶救，致使災害擴大至廠外。工廠附近居民因吸入外洩

氯氣而導致㆔千多㆟掛號就醫，廠內財物損失達 200 萬以㆖。

2. 災因分析—氯氣唯㆒具毒性之化學物質，目前環保署以公告為毒性化

學物質，並規定應建立緊急應變系統及氯氣阻絕系統，但未明文規定

應採用何種阻絕措施。㆒般廠商常基於經濟考量而選用較簡易之設

備。儲槽類等存量較大之設備，其阻絕設施應避免使用噴灑系統，因

其密閉空間內會因㆗和反應而大量放熱，以致搶救㆟員無法立即進入

災區搶救，迅速有效㆞控制氯氣洩漏情形。

3. 檢討對策—工廠應依規定定期確實檢查廠內設備、管線及規定檢查的

項目，尤其是㆒些危害性物質的儲槽、周邊設備更要特別仔細。對於

㆒些列管性的毒性化學物質之阻絕系統設施必須視物質種類、實際儲

存量及周邊的安全設備來選擇適用方式。

本次氯氣儲槽之洩漏事件因洩漏量大應避免使用噴灑系統，其不但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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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效果差，且易因㆗和反應產生高溫而阻礙搶救進行，故應採用循環

空氣開放式之系統，但風車及洗滌塔之設計量應該規劃數劑足夠之吸

收量，才能有效避免氯氣自密閉系統洩漏至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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